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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滁州市 2024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

预算的编制说明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试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10〕2号）和财政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税务总局、国

家医保局《关于编制 2024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社

〔2023〕118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我们编制了 2024年社会保险基金

预算，现将市本级编报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预算编制原则

（一）依法建立、规范统一。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建立，严格

执行国家社会保险政策，按照规定范围、程序、方法和内容编制。

（二）统筹编制、明确责任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需按统筹地

区编制执行，统筹地区根据预算管理方式，明确本地区各级人民

政府及相关部门责任。

（三）专户管理、专款专用。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各

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内容、标准和使用范围，不得挤占或挪作他

用。

（四）相对独立、有机衔接。在预算体系中，社会保险基金

预算单独编报，与公共财政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对独立、

有机衔接。社会保险基金不能用于平衡公共财政预算，公共财政

预算可补助社会保险基金。



- 2 -

（五）收支平衡、留有结余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坚持收支平

衡，适当留有结余，以收定支险种不得编制基金历年累计结余为

赤字的预算。

二、编制方式

市本级社保基金预算按照收支平衡、留有结余的原则编制，

具体包括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、工伤保险基金、失业保

险基金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。

（一）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

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编制综合考虑统筹地区上年度基金预

算执行情况、本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预测以及社会保险工作计

划等因素，包括社会保险参保人数、缴费人数、缴费工资基数等。

其中，社会保险费收入根据近三年社会保险参保人数、保险费率、

社会平均工资水平、工资增长等因素合理确定。

2024 年市本级安排社保基金收入预算为 2519859 万元，较

2023年预计执行数增加 6.6%，预算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：一是受
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影响。我市近年经济发展情况相对较好，

就业吸引力不减弱，随着最低缴费基数提升，个人缴费水平继续

提升，保费收入相应增幅较大。同时 2024年企业新增退休人数较

多，且待遇水平标准将继续提高，故待遇支出增幅较大；由于企

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收统支与全国统筹，支出全部对

应上级补助收入，因此，相应地，上级补助收入增幅也较大。二

是受工伤保险影响。2024年起工伤保险实施省级统收统支，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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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对应上级补助收入，上级补助收入较调剂金模式下增幅显著。

具体明细如下：

1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1419684万元；

2、工伤保险基金 56498万元；

3、失业保险基金 48968万元；

4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326135万元；

5、职工基本医疗（含生育）保险基金 312273万元；

6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356301万元。

（二）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

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编制按照规定的支出范围、项目和标准，

综合考虑统筹地区近三年基金支出变化趋势，全面分析人员变动、

政策调整等影响支出增减变动，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、社会保险

政策调整和社会保险待遇标准变动等因素，进行合理测算。

2024 年市本级安排社保基金支出预算为 2447368 万元，较

2023 年预计执行数增加 7.8%。预算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：一是

2024年迎来企业退休高峰，且待遇水平标准将继续提高，企业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支出增幅较大。二是工伤保险实行省级统收

统支，收入全部对应上解上级支出且累计结余需上解。

具体明细如下：

1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1419684万元；

2、工伤保险基金 66127万元；

3、失业保险基金 48968万元；

4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323039万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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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职工基本医疗（含生育）保险基金 237727万元；

6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351823万元。

（三）社会保险基金当期结余预算

2024年市本级安排社保基金当期结余预算为 72491万元。具

体如下：

1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0万元；

2、工伤保险基金-9629万元；

3、失业保险基金 0万元；

4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 3096万元；

5、职工基本医疗（含生育）保险基金 74546万元；

6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4478万元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年末结余预算

2024年市本级安排社保基金年末结余预算为 880224万元。具

体如下：

1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0万元；

2、工伤保险基金 0万元；

3、失业保险基金 0万元；

4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 84789万元；

5、职工基本医疗（含生育）保险基金 609270万元；

6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186165万元。


